
附件五 彰化縣同安國民小學學生定期評量紙筆測驗作業流程及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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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題 

1. 命題老師之身分應予保密， 防止各種可能發生的困擾 。 

2. 命題時，老師應依教學內容設計命題，坊間出版社之試題得供部份

參考修正，不得完全直接引用。 

3. 命題時，字體應使用正體字， 字體大小及是否加注音符號，須配合

學童年段與個殊性。答題形式應多元，有符號、數字等選項，也有

文字書寫、作文創作形式。 

4. 命題時之配分要領， 以百分法為原則，改變時應讓學生明

白計分方式。 

5. 命題應具鑑別度，試題難易度兼顧，尤應避免全面偏艱澀或偏易。 

6. 考前勿直接複習試題，所有練習題應避免洩題之可能性。 

7. 使用個人電腦，應有保密措施，若使用學校公用電腦出題，離開

電腦前，應確認試題檔案全部清除。 

8. 老師命題應注意試題安全防護並負保密之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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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題 

1. 由學年主任或命題老師召集任課老師， 各別召開共同會議審查各

該領域試題。 

2. 審題時應就命題原則審查， 並注意項序、配分、標頭、字體等，

避免錯誤。 

3. 審題後立即修正與繳卷，審題之相關資料應銷毀或妥為管理與保

密， 不得攜出。 

4. 參與審題老師應注意試題安全防護並負保密之責。 

 

3 
繳交

試題 

1. 由命題老師親自將試題(A4 大小，單面列印），於期限內繳交至

教導處教學組收。 

2. 教導處應注意試題安全防護並負保密之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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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製 

1. 總務處印製試題時， 禁止他人進入印製工作室。 

2. 印製應完全清晰。 

3. 印製者應注意試題安全防護並負保密之責。 

4. 印製後，製版原模資料應送交回教導處。 

5 發卷 
1. 每節考前10分鐘（視情況調整），取出試卷。 

2. 由監考老師親至指定地點領取試卷。 

6 收卷 
1. 檢查試卷數是否與考生數相同。 

2. 清點無誤後，交給閱卷老師。 

7 閱卷 
1. 依公平公正原則批閱。 

2. 閱卷後，應登記分數並上傳至學務系統 。 




